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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工伤保险法律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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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农民工作为我国城市建设的大军，正在支撑我国工业的半壁江山。但受城乡户籍

制度的长期影响，导致虽然是在城市工作，但依旧是农村户口。本文关注农民工工伤保险问题，主要深入分析农民工工伤保险法

律制度相关概念和工伤保险存在那些问题，并提出完善保险制度具体措施，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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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由于我国的经济实力不断提高，因此，城市的规模不断

扩大，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往城市发展。农民工进入城市后，一
般从事的工作是对文化要求不高，但强度和危险系数比较高的
行业。而农民工本身缺乏维权意识，加之对法律意识也比较薄
弱，用人单位没有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不为其缴纳工伤保
险，在发生工伤事故后，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医治，权益也无
法得到保护，农民工工伤经常会发生，已经成了社会最为关注
的话题。

一、农民工工伤保险的相关概念阐述
（一）工伤及工伤保险的概念
工伤判定的标准就是伤、残、亡三个不同层次，其中

“伤”一般指的是轻度损伤，短时间丧失工作能力；“残”相
比“伤”严重一些指经过时间的休养仍无法康复；“亡”指的
就是在工作中造成工伤事故最终丧失生命。而工伤保险保障的
范围包含工作期间遭受的伤害、职业病和发生死亡时，农民工
本人或是家属向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补偿。随着社会的不断发
展和全面进步，工伤保险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
不但保证了农民工在发生事故后，可以及时的获得医疗救助和
经济补偿，而且也避免了因事故发生后生活陷入困境。

二、我国农民工工伤保险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一）农民工工伤保险覆盖率低
目前我国农民工所从事的行业，一般工伤事故发生率比较

高，如：建筑业、制造业和采矿业等。根据初步了解得知这些
行业的安全管理体系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问题，第一，就单位
而言，将经济增长作为工作重心，从而忽视安全保障工作，使
得劳动保障措施严重缺失；第二，农民工受自身文化水平和经
济能力的局限性，再加上自我保护意识较为薄弱，使得自身权
益得不到保障。第三，尽管国家和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工伤保险
法规来维护，但因为缺乏执行力，在没有强制措施的保证下，
农民工工伤保险覆盖率依旧处于下降的状态。

（二）农民工与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监管不到位
根据“劳动法”的相关规定，农民工在就业时，用人单位

必须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并且单位也应在合同中表明应承
担的责任和支付的薪资，这样的做法也是为了避免出现不必要
的纠纷。但因为农民工普遍存在法律意识薄弱，所以在签合同
时经常会忽视合约中的不平等条约，事后又不知道如何维权，
像这样对自身权益受到损害的现象经常会出现。或者是因为农
民工觉得找工作不易，所以经常不会主动的向用人单位要求签
订相关合同，一旦出现事故，按照不承认或是敷衍了事的状态
处理。出现这一现状的原因是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再加上
相关监管部门责任缺失，许多农民工在发生工伤之后，进行维
权时发现根本没有签订任何合同，因此单位抱有侥幸心理，故
意拖延时间，使得工伤农民工错失最佳医治时间而落下病根。

（三）工伤保险中农民工预防及康复机制不完善
根据我国“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单位和职工之

间都应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来预防工伤事故发生。但实际情
况是，不仅单位没有在预防上做好充足的准备，而且农民工对
安全意识也没有充足的重视。因此也就导致用人单位，只考虑
经济利益最大化，而忽视农民工安全问题。对发生工伤事故的
农民工只关注治疗和赔偿，而从不考虑康复，康复是一项十分
复杂的社会保障工程项目，但现实状况是没有专门针对农民工

开设的康复医疗机构，一些伤情比较严重的农民工在领取完一
次性工伤补偿之后就不能享受获得工伤救助的权利，以后的所
有治疗康复费用都需要自己来承担。而由于农民工本身经济能
力差，后续治疗的所有费用使得家庭陷入更加贫困，甚至是因
支付不起昂贵的费用而放弃治疗，从而耽误了治疗时机落下病
根，甚至是造成丧失生命。

三、农民工工伤保险问题之对策建议
（一）提高农民工工伤保险覆盖率
国家应加强宣传工伤保险的重要性，要让用人单位清晰

的了解，工伤保险不既保障的是农民工的权益，也是对单位的
一种长期保证，对需要长期治疗或康复的农民工的支出费用，
都由工伤保险承担，这样就大大的减轻了用人单位的负担，当
然单位工伤保险理赔时，需要农民工和单位双方到场，这样也
是避免不法分子钻空子。政府也应针对此种情况，制定相应的
制度措施，加强对单位的劳动监察管理，保证农民工的合法权
益，避免单位因推卸责任。

（二）健全农民工劳动关系监管机制
随着国家对农民工问题的重视，制定了相关的规定，要求

单位招用农民工必须依法订立履行劳动合同，建立权责明确的
劳动关系。政府相关部门应监督单位与农民工依法签订劳动合
同，维护农民工的权益。或者是加强农民工的相关法律意识，
让农民工在城市中可以更好的发展下去。完善农民工发生工伤
后的办事流程，将工伤认定鉴定时间做到适当的缩短，在相关
法律及制度允许下，开设特定的“绿色通道”，以公平高效为
目标，简化工作流程，保证农民工享受到应有的治疗和待遇。

（三）健全农民工工伤保险预防及康复机制
工伤事故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事实，因此要想改善工伤保

险预防方方面的投入，在农民工工伤预防具体措施方面应从以
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建立农民工工伤保险费率，通过追求
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根据单位工伤事故的发生情况制定不
同的保险费率，从而使得单位安全生产和保险费率相挂钩，提
高风险防范意识。第二，完善农民工安全意识，增强他们安全
生产技能，有效的防止工伤事故的发生。第三，要想从根本上
防止工伤事故发生，就必须注重高危行业的农民工进行预防性
健康检查。而康复机制也要从应建立农民工工伤医疗康复机制
入手，针对农民工群体收入以及生活环境特点，为农民工提供
康复措施和环境，减轻身体痛苦。

结束语
随着我国对工伤保险制度的不断完善，虽然将农民工纳入

相关保护的范围内，但专门针对农民工工伤保险的法律还是比
较松散的，再者就是地方性的政府规章，形式不够规范，约束
性不强。因此，国家有必要加快建立有关农民工工伤保险立法
速度，为推进农民工工伤保险制度良好发展，也为实现单位安
全生产，社会的安定和谐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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